南华大学2013届毕业学历研究生离校单

学号：                            姓名：         

学院（附院）：                     导师姓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1. 财务处

（缴清学费、住宿费等）

签名：          （盖章）
	2. 导师

（审查存档材料）

（签章）
	3.教研室、研究所或医院科室
（退仪器、交实验材料等）

（主任签章）

	4. 图书馆

（还借书证、交一本学位论文）

（签章）
	5. 宿管老师

（宿舍家具清理）
（签章）
	6. 档案馆

（交存档材料）

（签章）

	7. 研究生处综合科
（交学生证）

（签章）
	8. 思想政治与就业指导科
（协作医院研究生领报到证、户口迁移证）
（签章）
	9.学院学工室或协作医院科教科
（校本部研究生：灵活就业的交就业证明，领报到证、户口迁移证；

协作医院研究生：办理离院相关事项）
（签章）

	10.学院办公室或附属医院科技科

（校本部毕业生领学位证、毕业证、交离校单及其他事项）

（签章）
	11.研究生处学位办

（博士研究生及协作培养医院的硕士研究生领取学位证）

（签章）
	12.研究生处培养办

（博士研究生及协作培养医院的硕士研究生领取毕业证、交离校单）

（签章）

	就业单位名称：                                     就业单位联系电话：
意向单位名称：                                     意向单位联系电话：

研究生离校后长期联系方式：（固定电话）：                （手机）：               

QQ号：                     （e-mail）：                          

研究生签名：


注：①毕业生办完此表规定的前7项程序（账务处栏必须签字并盖公章后方可办理其他手续；2—7项可不按顺序）后，方可领取学位证、毕业证等； 
②办理完离校手续后，领学位证、毕业证时，将此表交由各学院（附属医院）妥善保存，学院汇总后6月20日前交研究生处培养办；博士研究生及协作培养医院的硕士研究生直接将此表交研究生处培养办；
③本表需用A4纸打印后到相关部门办理手续。
